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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師資課程教學與評量協作中心 

「新住民語文課程實施配套措施」議題小組第 8次諮詢會議 

紀錄 

會議時間 中華民國 107年 6月 15日（星期五）下午 2時整 

會議地點 中央聯合辦公大樓南棟 18樓會議室第 20室 

會議主持人 施規劃委員溪泉 記錄 周以蕙 

出席人員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新住民文教輔導科連股長峰鳴、新北市新店區

北新國民小學曾校長秀珠、南投縣立鹿谷國民中學蔡校長秋菊、

新北市淡水區坪頂國民小學歐校長亞美、國立中央大學蘇教授木

春、資策會陳工程師永軒、臺中市立長億高級中學沈校長樹林、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林教授欣怡、師資與藝術教育司李專員雅莉、

郭家伶小姐、資訊及科技教育司林高級管理師燕珍、斐分析師善

成、中興大學國家政策與公共事務研究所專案助理劉怡汝小姐、

劉佳昀小姐、本部國教署原住民族與少數族群及特殊教育組張視

察世忠、黃科員敬忠、吳督學兼任協作中心執行秘書林輝。 

列席人員 協作中心周商借教師以蕙。 

請假人員 

新住民語文領綱修小組委員丁退休校長澤民、新北市原住民教育

輔導團波指導員宏明、高雄市甲仙區甲仙國民小學陳校長姚如、

桃園市平鎮區東安國民小學黃校長木姻、國立和美實驗學校實習

輔導處劉主任秀鳳、新住民語文教育資源中心(國立南投高級商業

職業學校)。 

壹、 主席致詞： 

貳、 工作報告： 

一、 協作中心報告：有關 107.4.17教育部中小學師資課程教學與評量協作中心

跨系統協調會第 6次會議紀錄，主席裁示事項如下： 

(一) 關於「科技領域及新住民語師資培育與增能研習辦理現況分析與展望」

議題，請師資司整理全教網數據資料之現況分析後，分別於科技領域

議題小組及新住民語課程推動實施配套措施議題小組作報告。 

(二) 依據 107年 3月 19日協作中心第 25次會議決議，有關偏鄉及離島教

師研習進修、科技領域師資…遠距教學之軟體與數位環境設施(備)」

議題，請資科司召集師藝司、國教署向林常次另擇期作報告討論，若

有具體成果再提協作會議專案報告，暫不列入 5月專案報告討論。其

中新住民語遠距教學，處理方式如下： 

1. 新住民語遠距教學數位環境設施(備)：由資科司搭配前瞻基礎計畫，

包含頻寬建設，逐年建置完成，俾利滿足遠距設備需求。 

2. 請資科司與國教署橫向聯繫，若偏鄉或離島學校有遠距教學需求，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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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提供支援協助。關於遠距教學軟體(包含直播共學)，目前直播共

學模式試行成效佳，若擴大校數至全台請國教署原特組通盤評估執行

可行性與推廣策略，以滿足各校需求。而直播共學僅是補助師資不足

配套措施，培育合格師資才是問題解決方式，請國教署關注新住民教

師研習培育與進修事宜。而攝影棚設置、師資安排、課務規劃、學校

收播方式、非同步教材錄製等，宜有通盤完整規劃，請國教署原特組

盤整規劃。 

3. 請資科司先行盤點教師 e學院課程教材，另國教署辦理之教師研習及

師資司開設之第二專長暨增能學分班亦可製作課程影片或轉化為數

位教材放入教師 e學院，此項併同偏鄉及離島教師研習進修及科技領

域師資與新住民遠距教學之議題討論。 

(三) 檢附本議題小組 107.3.1第 7次諮詢會議紀錄供參。 

(四) 檢附「十二年國教新課綱實施關鍵議題與期程」。 

二、 請國教署進行專案報告，其下分為四項： 

(一) 教材編輯與審查辦理情形。 

(二) 遠距教學試行辦理情形。 

(三) 選課意願調查、開班需求與師資需求評估辦理情形。 

(四) 前導學校試行規劃辦理情形。 

發言紀要： 

(一) 有關教材編輯與審查辦理情形，建議如下： 

1. 為達成今年 6月底完成 7語各 12冊的編輯進度，希望國教署協助儘

早安排初審、複審時間，敬請委員僅可能排除萬難優先協助審查工作。 

2. 請國教署確認本議題小組第 7次諮詢會議中提及，購置緬甸、柬埔寨

兩語種之電腦輸入系統軟體俾利教支人員準備教材使用乙案之規劃

辦理情形。 

3. 請國教署確認本議題小組第 7次諮詢會議中提及，建立長期穩定之教

材使用回饋機制乙案之規劃辦理情形。 

4. 新住民語文教材編輯對於文化之差異必須給予絕對的尊重，且教材如

未融入文化則有違新住民語文課綱的精神。 

(二) 有關遠距教學試行辦理情形，建議如下： 

1. 請國教署加強宣導「各縣市開課規劃宜透過共聘制度之實施，優先採

實體課程開課之方式，由教支人員擔任教學人員。如確實遇到師資聘

用困難、單一語種學生數低於 5人等不可抗力之因素，則可申請遠距

教學之資源。然特殊狀況下，國教署仍會提供遠距教學之資源，讓每

位有意願選修新住民語之學生均可順利修習」之政策，俾利縣市政

府、學校端清楚基於「一生選課即開班」的原則下，實體課程、遠距

教學等規劃、申請的優先考量與原則。另建議於專案報告內加強說

明，避免閱讀者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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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議於專案報告內容中增加參與遠距教學試辦之縣市別分配狀況、偏

遠與都會區學校概況、各語別學生人數統計等資訊。 

3. 宜考量如高年級開課時間安排於上午(第一節課)恐讓學生無法選修

之問題，建議進一步了解各校閩客原課程開課時間並盡可能配合，俾

利高年級學生順利選讀。 

4. 期望 7語種都開設遠距教學班別，建議國教署盡量加強宣導、鼓勵縣

市政府、學校端參與。 

5. 師資來源是影響學生學習成效的重要關鍵，必須關心教師素質並進行

把關。建議遠距教學師資之遴選可公開於網站上公告並宣傳，讓更多

有意願之教支人員有機會參與，另建議遴選委員之遴聘宜多元考量並

多方徵詢。 

6. 目前規劃於確認開課班級數及語言別後，開始針對需要之師資進行遴

選，惟建議仍須遴選與培訓儲備師資，以及早為 108學年度正式上路

做準備。 

7. 建議或可參考北高各項遠距教學課程之實施模式，例如高雄市發現遠

距教學中採用協同教學之成效不錯。 

8. 國教署補充說明： 

(1) 目前偏鄉學校參與度很高，亦開放都市大校可因某少數語種師資

聘用困難之因素而參加遠距教學。 

(2) 即使學校僅有 1位學生，可連繫他校組成聯盟後申請遠距教學課

程，畢竟須考量師生 1：1上課互動效果不佳。執行單位會努力

媒合促成開班。另有關 15校各 1位學生之狀況，不建議組合成

一組，係考量對教師來說畫面太多、與學生互動易紊亂，影響學

習成效。 

(3) 希望透過於正式上課時段試行，找出教師運用何種班級經營技

巧、教學技巧與排課方式等更佳的策略。 

(4) 希望縣市政府能配合鼓勵學校模擬於正式上課時段開課，並期待

各縣市各語種均能開課。 

(三) 有關選課意願調查、開班需求與師資需求評估辦理情形，建議如下： 

1. 國教署於本議題小組歷次諮詢會議專案報告中提及，委辦計畫目標之

一包括師資需求推估，建議請執行單位補充相關資料。 

2. 目前調查對象 106學年度 1-5年級，欲推估 108學年度入學學生選讀

狀況，建議應考量如何提昇預估之精準度，避免降低報告之實用性。

另數字改變趨勢與論述(異國婚姻比例逐漸升高)不一致，請補強。 

3. 由於參考值為 104-106學年度學生數，請執行單位評估是否採用推論

統計等較科學的方式進行推估。 

4. 建議有關開班數評估，宜考量語言能力、年級別等變數，或參考遠距

教學開班計畫之建議至少將 1-3年級、4-6年級分班教學以進行較精

確的統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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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建議有關開班數評估，宜考量正式實施時從小一、國一逐年實施，此

須納入推估時重要變數之考量，不宜將調查對象 1-5年級人數合計後

預估開課班級數。 

6. 建議如參考執行單位目前對於開班數評估規劃之建議，開班數的推估

宜採方案一(以單一學校實際選習各類語言為基準)，而方案二以鄉鎮

為計算基準的方式則與師資需求推估有關。 

7. 目前建議之開班數為實體教學開班數，宜一併提出對遠距教學開班數

規劃之建議，此與教支人員需求亦有關連。 

8. 配合學校課程規劃與安排之期程，學校端於每學年學期末須調查師資

需求數，宜於本研究報告之研究建議事項中，建議縣市政府掌握此期

程，即可及早於一年前盤點並掌握全縣市預估開設之語言別、班級

數、師資需求等資訊。另，有關建議縣市政府規劃教支人員共聘機制、

遠距教學開課資源等，亦可納入本研究報告之研究建議事項內。 

9. 建議針對少數語言別(如柬埔寨語)師資、開班數等預估仍須著墨，俾

利落實「一生選課即開班」之政策。 

10. 建議執行單位除提出數據統計結果外，宜提出發現了甚麼現象或趨勢

或可作為評估依據之資訊。 

11. 有關教支師資培訓進階班的課程內容，建議可教導教支人員學習一線

上教學之免費軟體 Zoom(可一對三教學)，如此教支人員或可於因故

請假時於家中進行線上教學，以減少學校尋覓代課教師之困難。 

12. 國教署回應：將由執行單位針對今日與會師長之建議進一步研議。 

(四) 前導學校試行規劃辦理情形，建議如下： 

1. 目前原住民語亦為教支人員獨立授課，是否於前導學校實行時探討教

支人員與教學人員合作之議題，建議國教署評估。 

2. 前導學校試行計畫規劃之「教學人員」，建議定義為「教學輔導人員」，

並調整用詞。 

3. 建議盡力朝向每個縣市各語別都有前導學校之目標努力。 

4. 期望於本計畫於 108學年度規劃時可略做調整，包括： 

(1) 針對前導學校試行之少數語言別(如緬甸)，積極邀約學校參與。 

(2) 於分區學校數、新北納入北一區及諮詢輔導委員之安排規劃等，

克服技術上困難而有所調整。 

5. 建議加強前導學校實行之意義與功能，包括： 

(1) 尤其諮詢輔導極為重要。除解決前導學校推動新住民語文教學的

困難、待協助事項外，亦須積極了解教支人員教學品質、教學技

巧、教學專業、班級經營、在學校所扮演的角色是否適當，期做

為後續教支人員培訓、增能之重要參考。希望未來有具體之資料

呈現供國教署參考，俾利列入重要政策或推動方向。 

(2) 建議透過前導學校諮詢過程，蒐集與教材相關之待補強、待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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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待修改的建議事項，期新住民語教學推動時能發揮課綱精神

所期待之社會性功能。 

6. 國教署補充說明：教支人員獨立授課為確定之政策，畢竟教支人員已

經過基礎班 36小時、進階班 36小時及回流班 8小時之培訓，未來亦

有授課前中後等各階段之輔導機制，應可勝任。 

主席裁示： 

(一) 教材編輯與審查辦理情形部份：請研修團隊針對第二階段與第三階段

之編輯進度持續努力。而教材係官方文件，有關文化差異及文化禁忌

不宜有所疏忽，至於教材相關之版權問題，亦請國教署大力協助研修

團隊。 

(二) 遠距教學試行辦理情形部份，請國教署針對本次會議與會師長建議事

項，於下次諮詢會議提出補充說明。 

(三) 選課意願調查、開班需求與師資需求評估辦理情形部份，請國教署針

對本次會議與會師長建議事項，於本委辦計畫期末審查會或本議題小

組下次諮詢會議提出補充說明。 

(四) 前導學校試行規劃辦理情形部份：請國教署針對本次會議與會師長建

議事項，於下次諮詢會議提出補充說明。 

 

三、 請師資司進行「新住民語師資培育與增能研習辦理現況分析與展望」專案報

告。 

發言紀要： 

1. 考量各語言別教支人數懸殊甚大，建議可針對柬埔寨，馬來西亞、緬

甸、菲律賓、泰國等語種持續開辦研習。 

2. 由於六都辦理之班數、人數最多，建議可邀請六都予以協助，包括鼓

勵該市適合之教支人員參與遠距教學。 

3. 建議可考量透過教學影片之拍攝做為教支人員培訓課程之教學資

源，例如新北已有越南語 1-12冊之教學影片即可多多運用。 

4. 國教署補充說明：教支人員通過認證通過之人數至 107年 5月底為

1,763人。今年度教支人員培訓政策方向為，考量稀有語種部分確有

開班困難故不增加辦理，而針對人數較多之語種則加強以進階班、回

流班為主。 

5. 師資司補充說明：有關師資生東南亞語 5大學開班，如須確切數據，

將再補充。 

主席裁示：有關東南亞語文專長學分班、規劃辦理新住民第二專長學分班部

份，辦理情形及未來預估可提供多少正式師資等資料，請師資司

於下次諮詢會議提供，俾利國教署未來進一步評估是否針對都會

大校提供正式師資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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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提案討論： 

案    由：有關新住民語文課程配套措施之待協調解決事項，提請討論。 

說    明：(略) 

決    議：本次會議暫無討論事項。爰此，敬請相關主政單位、執行單位優先以本

次會議五項專案報告之規劃、執行等部份持續強化辦理。 

肆、 臨時動議：無。 

伍、 散會：下午 4時 30分。 

 


